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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一：《民法总则》中的法人分类制度

《民法总则》法人分类的
层次与标准

谢鸿飞＊

从笔者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总则》立法会议的情况看，法人制度是最疑难、也是

争议最大的内容。原因可能是：其一，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中国社会阶层、功能和结构都从整

体化向分殊化发展，以成员（发起人）的共同合意或单独意志成立的各种组织体蓬勃发展、方兴未

艾。这些组织体的设立宗旨、目的事业、治理结构和社会意义各不相同，要从中抽象和提取出各类

法人的“公因式”，难度不可小觑。二是受“总体性”国家—社会一体化观念的持久浸淫，国家对社

会组织体尤其是公益类组织深怀戒心，管制过多过度———《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修订议论多

年，迄今亦未通过，即为明证。这就使《民法总则》如何设置法人的成立要件颇费思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第三章采取“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

作为法人的分类标准，并相对放松了非营利性法人的成立条件，相比以往的立法有长足进步。但

在法人分类方面也存在缺失。

一、《民法总则（草案）》法人分类的缺失

在民法学理上，法人分类通常采取三个层次：（１）依据法人设立的法律依据是公法还是私法，

将法人首先区分为公法人和私法人。（２）依据私法人成立的基础，将其区分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

人。前者以社员为基础，是人的组织体，成员在社团中取得社员权；后者以特定的财产为基础，是

财产的组织体，不存在成员。（３）依据社团法人成立的目的，将其进一步分为营利社团、公益社团

和中间社团。营利社团即从事经济行为逐利，并将利润和剩余财产分配于社员的社团。公益社团

是以不特定多数人的公益为目的的社团。中间社团指既非以公益又非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为了特

定成员的共同利 益 成 立 的 社 团。〔１〕 《民 法 通 则》则 采 取 了 企 业 法 人 和 非 企 业 法 人 的 分 类 标 准。

·２４·

＊

〔１〕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法学博士。
如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５１页以下；梁慧星：《民法总论》（第４版），

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２１页以下；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８５页以下。

DOI:10.19375/j.cnki.31-2075/d.2016.04.003



《草案》采取的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的分类标准，其实和《民法通则》相当接近，因为企业法人是

最为典型的、在我国现行法上甚至是唯一的营利法人，非企业法人的几种类型（如机关法人、事业

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都是非营利法人。然而，这种分类的层次和标准比《民法通则》存在的

问题更大，以下从两个层面分析。

（一）公法人和私法人

与《民法通则》一样，《草案》并没有将法人首先区分公法人与私法人，而是将所有的法人均纳

入规范射程。其第８９条—第９０条规定了机关法人，第８２条—第８３条规定了事业单位法人，第

８４条—第８５条规定了社会团体法人。可以肯定，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都是公法人，部分社会

团体亦是公法人，其设立依据并非民法，而是公法。《草案》将其作为“非营利法人”，理由应该是它

们的目的事业都不具有营利性质，而是为了公益目的。但在一般意义上，“非营利法人”通常指“非

营利性组织”，即所谓的“ＮＰＯ”，而ＮＰＯ又往往与ＮＧＯ（非政府组织）混用。如此，《草案》的分类

就存在较大问题：非营利法人本应指国家科层制序列以外的各种民间社会团体，是政府部门和营

利组织以外的“第三部门”，而不可能是《草案》中的国家机构。可见，《草案》除了延续《民法通则》

不区分公法人和私法人的弊病外，因为采取了“营利—非营利”法人的分类，还造成了“非营利法人

（组织）”包括政府组织的误解。

（二）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

对私法人的分类，“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的分类标准相当有吸引力，亦为多个学者建议稿

采用。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简单明确，比“社团—财团”的用语要通俗易懂得多。二是可以避免遗

漏，按照形式逻辑，法人要么是营利的，要么是非营利的，似乎不可能出现其他种类的法人。但是，

这一分类也存在如下问题：

１．无法体现法人作为组织体的最根本特征，也将使《民法总则》无法按照不同类型的法人特征

进行针对性立法。

法人之所以能成为与自然人并列的法律主体（甚至还可能享有宪法上的部分基本权利），主要

因为法人是可以与其成员 区 隔 的、独 立 的 组 织 体。这 种 组 织 体 的 特 征 既 可 经 由“成 员＋财 产”构

造，也可仅仅通过特定的、独立的“财产”构造。民法典对法人的规范内容，主要应体现为法人作为

组织体应如何形成、变更与消灭、内部组织结构和权力如何配置、对外如何活动。在营利法人与非

营利法人的分类中，法人的组织体的特征与构造差异基本被隐没了，只剩下任何法人设立都必然

具有的“目的”。但“目的”又无法体现法人作为组织体的根本特征。基于“目的”，立法者最多对非

营利法人的部分活动予以限制，如禁止向成员分配利益，对营利法人则几乎无法做出任何有效的

规定。法人制度内容的完整性就将大打折扣。

２．无法反映不同法人 类 型 的 根 本 差 异，导 致 法 人 制 度 无 法“提 取 公 因 式”，有 损 民 法 典 的 体

系性。

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的分类“仅仅能够看出法人存在的目的，而不能反映出法人的其他特

征”，亦无法体现提取各类法人制度规则的“公因式”〔２〕。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的分类依据在于

法人的设立宗旨和目的事业，“营利法人”的种类在我国法上相对较少，但“非营利法人”的种类甚

多，很难找出不同类型的非营利法人的共同点。立法者也就只能从不同类型的非营利法人规则中

提取极为有限的公因式，《草案》称得上是非营利法人共同规则的，除了定义性条款，可能只有第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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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２款：“非营利性法人不得向其成员或者设立人分配利润。”其他条款都是对各类非营利法人

的专门规定。《草案》对营利法人提取的公因式规范，除宣示性规范之外，真正有司法适用价值的

规范也不过寥寥几条。而《民法总则》要成为法人制度的基本法，就必然要将法人类型化并提取其

规则的公因式，采用“营利—非营利”的标准，是无法完成民法典法人制度体系化任务的。

３．使《民法总则》越俎代庖，判断法人的公益性质，而且可能破坏《民法总则》的稳定性。

在高度复杂和分化的现代社会中，民法典更应作为中立的技术法，不应涉及法人营利与非营

利目的的判断。尽管“营利”是一个民商法上的常用术语，也因此衍生出了一系列的制度，但“非营

利”目的却可能涉及社会公共利益，产生的往往是公法上的效果，民法典没必要对这些目的做出实

质性判断。通常，非营利目的不是由民法典而是由公法或者民事特别法规定的；有关非营利法人

的收支比例、公益目的事业费比例等事项亦同。这种立法安排有助于维持民法典的稳定性，便于

立法者通过特别法的修订因时循势调适规范。如在日本，２００８年民法典修改后，调整非营利法人

的特别法是《一般社团·财团法》，这类法人若申请成为公益法人，以获得税收等政策优惠的，应依

据《有关公益社团法人及公益财团法人的认定等法律》（２００６年）规定的２２项标准认定。此外，《草

案》似乎受 Ｈａｎｓｍａｎｎ“禁止分配盈利于成员”观念的影响，将其作为非营利法人活动的唯一禁止性

规范，却没有涉及非营利法人能否分配剩余财产，规则的完整性存在问题。其考量的因素可能是：

目前，我国有大量的民营医院和民办学校，若《民法总则》将其界定为非营利法人，并禁止其分配利

润和剩余财产，将对这些机构产生极其重大的负面影响。更好的做法可能是，在这些机构的改革

方向未明确之前，不应通过民事基本法将其简单定性为“非营利法人”，以避免影响未来的改革。

４．并不能穷尽法人的各种形态，尤其是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特殊类型的中间法人。

乍一看，从任何一种法人形态入手，将法人分为某类法人和非某类法人，都可以穷尽所有的法

人形态，如“企业法人和非企业法人”“宗教法人和非宗教法人”等。然而，在“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

人”这一标准中，因为“营利”本身不是名词，词义的不确定性特征突出，完全存在同时具有两者特

性的法人，这将会在实践中造成如何区隔营利—非营利的难题。如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到底是营

利法人还是非营利法人？即使将非营利法人解释为包括公益法人和中间法人，《草案》的规定也很

难解释何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可以分配盈余，而且是“按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等

方式分配（《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３７条第２款第１项）？另外，目前蔚为风潮的社会企业（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到底应归于营利法人还是非营利法人，《草案》也未提供答案。若固守营利—非营利的

疆界，这类回应社会强烈需求的企业可能在中国将丧失法律土壤。

５．尽管通俗易懂，但容易引起公众的误解。

“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的标准确实明白晓畅，从法律应为普通国民理解的角度看，这是很

值得肯定的。但它却存在普通理解与专业理解的差异问题：按照普通的理解，非营利法人不能从

事营利活动；在法律专业中，非营利法人并非不能营利，不过不能将利润分配给成员或法人的工作

人员而已。所以，“社团与财团”的分类虽然过于专业，但在通俗与专业形成鱼和熊掌的对立时，无

疑应选择专业表达，以期法律更为明确。

二、《民法总则（草案）》法人分类的完善

培育市民社会尤其是培育国家—个人之间的中间组织，对中国的重要意义不容置疑。因此，《民

法总则》法人立法的出发点应是为法人提供一般性规则，落实国民的结社权，实现国民的自由发展人

格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由此出发，《民法总则》应回归传统民法学的法人分类标准，其重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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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将法人区分为公法人与私法人。《民法总则》没必要也不可能详细规范公法人，只需阐

明公法人参与民事活动时，应适用民法规范即可。为此，可在“一般规定”的平等原则或“法人”部

分规定一个条款。

其次，通过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对法人进行类型化。社团和财团是从法人构成的技术特征所

作的法人分类，适用于任何形态的法人。从构成特征入手区分法人，裨益立法者针对两类法人的

不同组织特征，制定一般性法人规范，并为法人特别法提供基本法的制度支援。虽然这种分类也

有灰色地带，实践中可能出现既有社团特征也有财团特征的法人（如某些宗教法人），但是，其包容

性较“营利—非营利性”稍强。若采用“社团—财团”的法人类型，我国《民法总则》有必要做一个重

大变革：无需将社团法人限于只能从事公益的法人———这不仅是因为民法典不适宜判断法人的目

的，更是因为民商实践对成立营利性财团法人的强旺需求，如为某个家族设定的基金、为设立资产

证券化过程中的特殊目的公司、信托集合投资计划、证券投资基金……

最后，《民法总则》没有必要将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进一步区分为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民

法典应避免对法人成立的目的进行监管，而只应从技术角度对法人予以规定。在条件成熟时，可

就某些特殊法人（如宗教法人、学校法人甚至行政法人）进行单独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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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概念的固守与
法人分类的传承

傅　穹＊

当下我国正处于民法典编纂时刻，恰逢工商业强劲促成民商组织多元勃兴，民法思维与商法

思维交错对话的互动时代。２０１６年６月，我国《民法总则（草案）》建 议 稿 提 交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审

议，草案中将民事主体依其性质分为自然人、法人与非法人组织三元结构，法人类型采营利性与非

营利性的设计思路。上述民法草案关于民事主体类型与法人分类这一思路建议，引发了学术纷呈

的理论争辩：法人的概念应重构抑或固守？法人分类，是沿袭《民法通则》的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

人的本土特色，还是开创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法人的法典化先河，抑或传承大陆法系成熟的社团与

财团法人 两 分 模 式 ？ 法 人 概 念 的 重 构 或 固 守，取 决 于 民 法 世 界 中 的 主 流 认 知 的 广 泛 认 同，兼

顾 立 法 改 革 成 本 的 高 低。法 人 类 型 的 创 新 或 传 承，传 递 的 是 一 国 立 法 者 对 变 化 万 端 的 民 商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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